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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网络直播行业的迅猛发展，未成年人通过直播平台进行打赏的现象日益增多，引发了广泛的社会关

注和法律争议。由于未成年人打赏行为的法律效力认定困难、责任主体缺失等问题，现有法律制度难以

充分应对未成年人网络直播打赏行为带来的实际法律需求。本文从未成年人打赏行为的法律性质入手，

深入探讨了现行法律规定的不足，并对打赏行为的法律性质界定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

法律规制建议，包括完善立法保护机制、明确打赏行为的法律效力认定标准、强化平台监管责任以及加

强对监护人和未成年人的教育引导。这些措施旨在构建多方协作的法律保障体系，为维护未成年人权益

和推动网络直播行业的健康发展提供有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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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online live streaming industry, the phenomenon of min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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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pping through live streaming platforms is increasing, which has aroused widespread social con-
cern and legal controversy. Due to problems such as the difficulty in determining the legal validity 
of minors tipping and the lack of responsible entities, it is difficult for the existing legal system to 
adequately respond to the actual legal needs brought about by minors’ online livestreaming tipping. 
Starting from the legal nature of minors tipping, this paper deeply discusses the shortcomings of 
the current legal provisions and analyzes the definition of the nature of tipping. On this basis, cor-
responding legal regulation suggestions are put forward, including improving the legislative protec-
tion mechanism, clarifying the criteria for determining the legal effect of tipping behavior, strength-
ening the supervision responsibility of the platform, and strengthening the education and guidance 
of guardians and minors. These measures aim to build a multi-party legal safeguard system to pro-
vide strong support for safeguarding th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minors and promoting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the online live streaming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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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未成年人网络直播打赏行为的法律性质 

网络直播打赏行为的法律性质界定是判断其法律效力的前提条件，不同的行为性质认定会导致法律

适用上的差异，甚至可能引发同案不同判的司法问题，阻碍直播行业的健康发展。关于未成年人打赏行

为的法律性质，目前在学术讨论和司法实践中尚无统一结论，主要是网络服务合同说和赠与合同说两种

观点。 

1.1. 网络服务合同说 

服务合同是指合同的全部或部分以提供劳务为主要内容的一种法律关系。有学者指出，服务合同的

核心在于其以劳务为债务内容[1]。在服务合同的框架下，网络直播中的用户“打赏”行为并非无偿，而

是对主播所提供表演服务的对价支付，即主播劳务的报酬。网络主播在直播平台上进行多种形式的表演，

如才艺展示、日常生活分享、专业技能讲解、游戏操作等，这些行为均构成主播向用户提供的劳务服务。

用户在观看这些表演时，通过充值“打赏”的方式，实际上是在购买主播的表演服务。支持服务合同说

的观点认为，在整个直播过程中，主播所提供的表演内容就是其向观看用户提供的劳务服务，这种服务

构成了主播对用户的债权。用户观看直播并接受主播的表演服务，实际上承担了支付报酬的义务，因此

用户的“打赏”行为可以视为对主播债务的履行与清偿[2]。 

1.2. 赠与合同说 

根据我国《民法典》第 657 条关于赠与合同的规定，赠与合同是指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赠与受

赠人时所达成的合同。该定义强调两点：一是赠与合同的标的物必须是赠与人自己的财产，二是赠与行

为是无偿的，即不要求受赠人支付对价。因此，赠与合同区别于其他合同的显著特征在于其“无偿性”，

即赠与人无偿给予财产，而不要求受赠人履行相应的对价义务。支持该观点的学者认为，在网络直播的

“打赏”行为中，用户在观看主播表演时，为表达对主播的喜爱和欣赏，自愿赠送虚拟礼物进行“打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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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过程中，主播并未履行任何明确的对价义务，或者主播的表演内容与用户的高额“打赏”无法形成对

等的对价关系，不符合合同对价的基本特征。同时，主播通过开通“打赏”功能即表明接受用户的“打

赏”行为。因此，用户的“打赏”行为符合赠与合同的基本概念和法律特征，应当被认定为赠与合同的

成立。 
对于打赏行为的法律界定，目前学界尚未达成一致意见。打赏行为是一种具体化的意思表示和民事

法律行为，是指行为人通过特定方式将其内心欲进行某一民事行为的意图外化的过程。意思表示的构成

要素包括目的意思、效果意思和表示行为，不同的意思表示行为之间的主要区别在于其行为的目的。未

成年人在网络直播中进行打赏，可能由于不同的心理状态而存在多样化的动机。动机是指行为人在形成

意思表示前的内心活动，属于一种主观心理过程[3]。虽然动机本身并非法律行为的构成要素，但它可能

会对意思表示的效力产生影响，成为影响法律行为的重要因素。因此，对未成年人打赏行为的研究需要

关注动机因素的作用。然而，认定行为人打赏时的真实动机存在较大不确定性，难以准确反映其内心真

实想法，尤其是未成年人。这种不确定性为打赏行为的法律效力认定带来了挑战。因此，打赏行为的性

质应结合具体案件进行个别分析，需要根据实际情形考量用户的动机和行为后果。这也凸显了完善立法

和制定权威司法解释的必要性，以指导司法实践，为未成年人打赏行为的法律认定提供更明确的标准。 

2. 未成年人网络直播打赏行为的法律现状 

2.1. 规制未成年人打赏行为的立法缺位 

在我国，针对未成年人在网络环境中的权益保护，主要法律依据是《未成年人保护法》，该法通过

专章对网络保护进行了规定。然而，关于网络直播的相关规定较为有限，主要集中在第 74 条和第 76 条。

这些条款要求网络直播服务提供者在未成年人使用服务时，应实施一定的管理措施，包括时间限制和消

费限制等。尽管有关于消费限制的规定与未成年人的网络直播打赏行为相关，但仅凭这些简单的管理措

施，难以有效应对当前网络直播领域中未成年人高额打赏现象频发的问题，也难以为未成年人提供充分

的特殊保护。同时，法律未对直播平台在未成年人打赏中的责任作出详细规定，使得平台在监管未成年

人打赏行为时，通常仅通过形式化的用户协议和内部规则约束用户行为，而未承担实质性监管和审查责

任。由于缺乏专门的法律依据，不同地区法院在处理未成年人打赏纠纷时判决结果不一致，导致司法适

用不同的问题，不仅导致法律权威性受损，还会使未成年人及其监护人在维权过程中面临诸多困境。 
以上问题表明，现行法律规范无法规制未成年人直播打赏行为，需要完善立法以填补现有法律规定

的空白，为未成年人在网络环境中的特殊保护提供更为全面、具体的法律依据。 

2.2. 网络直播平台的监管不力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指导意见明确了未成年人在直播中进行“打赏”时，若金额超出其年龄和智力

相匹配的范围，应全额退还。然而，退款责任的归属存在争议，这直接影响到未成年人权益的有效保护。

当直播平台与主播之间存在雇佣关系时，平台自然负有责任。但如果二者之间仅是技术服务合同关系，

平台的责任则可能仅限于其注意义务范围内，从而承担有限责任。在实际操作中，直播平台倾向于与有

经纪公司的主播合作，并通过与经纪公司签订合同来规避直接与主播签订合同的风险。这样一来，一旦

发生纠纷，责任追究往往停留在经纪公司层面，直播平台则可能完全免责。这种模式使得直播平台在规

避风险的同时，也规避了退款责任。 
由于直播平台和主播通常会按照一定比例分配用户的虚拟礼物“打赏”金额，如果平台成功规避责

任，那么在退款问题上，平台无需承担退款责任，而主播也仅在其收益范围内进行退款。最终，未成年

人可能无法获得应有的权益保护。为了确保未成年人的权益得到充分保护，有必要对现行的法律框架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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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实践进行审视和改进。 

3. 未成年人网络直播打赏行为的法律困境 

3.1. 打赏行为意思表示真实性难以判断 

远程交易相较于传统面对面交易，其核心区别在于信息传递方式的转变。传统交易依赖于口头或书

面形式，而远程交易则通过电子设备将信息转化为二进制数字，即“数据电文”[4]。这种转变使得未成

年人能够绕过面对面交流的限制，进行与其认知能力不匹配的打赏行为。由于网络身份的匿名性，传统

的民事法律行为制度在网络环境中难以完全适用，增加了权利滥用的风险，对交易安全构成威胁。 
未成年人在智力发展上尚未成熟，可能在终端设备上轻率地进行“打赏”，这种行为在外观上看似

合法有效的民事行为，但实际上，未成年人可能仅仅是出于好奇，对打赏行为的法律后果缺乏充分理解，

导致其行为与真实意愿不符。即使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也可能因误解而产生重大错误，例如将商品或

服务的价格从 10,000 元误认为 1000 元。对于未成年人来说，他们更容易将“虚拟礼物”的价格误解为

可以承受的“零花钱”甚至免费。由于打赏行为的真实意图难以确认，未成年人可能会以缺乏相应民事

行为能力为由，向法院申请撤销合同。同样，即使是成年人实施的打赏行为，事后也可能谎称是未成年

人所为，以达到使合同无效的目的[5]。这种行为不仅可能导致权利滥用和恶意退款，还会破坏交易秩序，

浪费司法资源。 

3.2. 打赏行为效力认定标准不明确 

未成年人网络直播打赏行为的效力认定问题一直存在争议。未成年人打赏事件频发，由于未成年人

的教育、娱乐活动都与网络息息相关，现存的法律规定难以有效的保护未成年人的网络活动安全。在未

成年人参与直播打赏的法律效力问题上，应依据《民法典》第二章第一节关于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

能力的相关规定进行判断。具体来说，对于未满 8 周岁的未成年人的打赏行为，原则上应视为无效。而

对于 8 周岁以上、不满 18 周岁的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其打赏行为的法律效力则需进一步考量，包括是

否得到监护人的代理、同意或追认，以及打赏行为是否与其年龄、智力状况相匹配。若监护人未同意或

追认，或者打赏行为超出了未成年人的年龄和智力范畴，该行为同样应被认定为无效。 
根据上述分析可得知，在未成年人直播打赏纠纷案件中，如何识别打赏行为的主体？“年龄、智力

相适应”该如何界定？如何确定监护人是否同意？这些问题的解答对于确保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和维护

网络直播行业的健康发展至关重要。 

3.3. 责任主体划分不清晰 

目前，法律对于网络民事法律行为，特别是网络直播打赏行为的责任分配规定不明确，导致在未成

年人网络直播打赏行为的实施过程中，各方的责任履行和打赏行为完成后的责任承担缺乏明确的法律依

据，增加了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的风险。未成年人参与网络交易，尤其是网络直播打赏行为，面临着责任

主体划分不清晰的问题。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主播责任不明确。主播在直播内容创作中，如何确保内容适合所有年龄段，尤其是未成年人，

以及如何避免诱导未成年人进行打赏，同样缺乏具体的规范和指导。其次，平台监管责任不足。直播平

台在监管未成年人打赏行为方面，虽然可以通过技术手段如实名认证、打赏限额等进行预防，但具体的

操作标准和责任界限不明确，导致在实际操作中可能存在监管漏洞。最后，家长责任界定模糊。虽然家

长作为未成年人的监护人，理论上应负责教育和监督，但在实际操作中，家长如何界定教育和监督的界

限，以及如何有效引导孩子理解网络行为的后果，避免不适宜的网络交易，缺乏明确的指导和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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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确保未成年人能够在网络环境中自由地进行与其认知能力相匹配的行为，同时便利他们的生活，

防止他们做出超出理解范围的行为，我们需要在网络交易的各个阶段，厘清家长、主播、平台以及社会

各界的责任。这样的责任分配旨在限制不当权利行使，防止权利滥用，维护交易秩序。 

4. 未成年人网络直播打赏行为的法律规制 

4.1. 完善立法保护机制 

首先，必须界定网络直播中“打赏”行为的法律属性。现行的网络直播规范尚未对“打赏”行为涉

及的各方主体的法律关系进行明确划分，这导致了未成年人在网络直播中的“打赏”行为引发的纠纷频

发。由于缺乏明确的法律指导，司法机关在处理这类纠纷时标准不一。这种法律适用的不确定性不利于

未成年人的权益保护，也难以落实未成年人保护法所强调的特殊和优先保护原则。因此，迫切需要在法

律层面明确网络直播“打赏”行为的性质和主体间的法律关系，为各级法院提供裁判此类案件的指导性

依据。 
考虑到立法过程的严谨性和耗时性，可以建议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司法解释或指导意见，明确“打赏”

行为的法律性质以及主播与平台之间的法律关系。或者，国务院可以制定专门的行政法规来规范网络直

播领域的法律问题，并对此进行明确回应。这样的措施不仅能够填补网络直播“打赏”在立法上的空白，

确保这一社会热点问题有法可依，还能提升相关规章政策的法律效力，体现国家对网络直播监管的重视，

有效规范网络直播行业，促进其健康和长远的发展。 

4.2. 明确打赏行为法律效力认定标准 

首先，强化识别打赏行为的主体。在《互联网直播服务管理规定》中虽然对网络实名认证做了强制

性规定，但在实际注册时，认证程序难以有效规避未成年人冒名注册或者借用他人账号的现象。因此，

可通过以下方法识别直播打赏行为主体，一是年龄验证技术，利用面容识别和声音识别，结合用户注册

信息，进行年龄验证，在用户进行打赏操作时，自动触发验证流程；二是技术监控与人工审核相结合，

在技术监控辅助人工审核，对疑似未成年人的打赏行为进行双重验证，确保识别的准确性；三是跨平台

协作：不同直播平台之间应建立信息共享机制，共享有关未成年人打赏行为的数据，以便更全面地识别

和保护未成年人。通过上述措施的综合运用，可以有效地识别未成年人的网络直播打赏行为，从而为未

成年人提供一个更加安全和健康的网络环境。同时，这也有助于直播平台履行社会责任，促进行业的可

持续发展。 
其次，综合考量相关因素。在如何认定打赏行为在更为准确的识别打赏行为主体为未成年人后，以

责任年龄为最主要判断依据。 
第一，未成年人的年龄和认知能力。根据《民法典》第 19 条和 20 条的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不

能独立实施民事行为，其实施的行为无效。未成年人在八周岁以下实施直播打赏行为，根据现行法律规

定，该行为应属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此时基于打赏所得的金钱按照不当得利处理，应对予以返还。未

成年人在八周岁以上实施的打赏行为，可以与未成年人相同或者相近年龄群体的平均消费水平作为参考

基准，打赏金额符合未成年人的年龄及智力情况，此时可认定为有效的打赏行为。如金额明显不符合未

成年人可自由支配的范围，明显与其年龄和智力不相符合的部分就应当认定为效力待定的“打赏”。自

主权作为一种抽象的人格权，应受到法律的保护，因为它是现代社会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价值，它能够促

进人格的发展和完整[6]。因此，在判定直播打赏行为的效力时，应对全面考虑行为人的认知能力，以此

确定未成年人是否具备意思能力，在尊重未成年人自主意愿的同时，准确把握未成年人行为与其年龄、

智力和心理状态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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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打赏金额与未成年人经济状况的匹配情况。当未成年人使用自己的生活费、零花钱、压岁钱

等进行“打赏”时，该部分资金应当认定为与未成年人的年龄和智力相匹配，“打赏”行为应认定为有效

的法律行为。因为未成年人的监护人既然让该部分资金成为未成年人可自由支配的资金，便是对未成年

人拥有支配该部分资金相匹配的年龄和智力上的一种认同，并不认为其不具有支配的能力，所以应当认

定为有效的行为。但是，当未成年人“打赏”的资金不是来源于自己可自由支配的部分，便受到监护人

意愿的限制，需要征得监护人的同意才能认定为有效行为，否则，监护人可以通过拒绝追认来使行为归

于无效。但这种情况也是需要考量监护人的监护和监督职责的履行情况，如果以默认放任的形式任由未

成年人使用，便认定为有效行为。 

4.3. 划清不同情况的责任承担主体 

平台责任。在网络直播行业中，主要参与者有三个：观众用户、网络主播、直播平台[7]。其中，直

播平台作为直播服务的提供者，需要承担对平台注册用户中未成年人用户的审查核实的注意义务。并且

作为社会企业，还需要承担起保护未成年人的社会责任，严格审查自身平台中的未成年人用户，并设置

相应的身份识别系统以及用户的分级管理系统，严格限制未成年人进行充值“打赏”。 
主播责任。作为内容提供者，主播应当对直播内容的合法性和适当性负责，尤其是在面对未成年人

观众时，应避免诱导、暗示或鼓励未成年人进行打赏的行为。对于明知是未成年人而接受打赏的主播，

可能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监护人责任。对于监护人一方来说，如果监护人没有尽到相应的监护职责，致使未成年人进行充值，

需要根据其过错的程度，本担相应的法律责任[8]。具体来说就是在最后的退款金额中折减掉监护人一方

需要因为监护不力而承担的那部分金额。所以，在未成年人直播打赏行为无效后的法律责任分配部分，

需要根据直播平台一方和监护人一方各自的过错承担法律责任，直播平台方若基于自身没有履行好相应

的用户审查核实义务，监护人没有履行好监护职责等，都需要承担过错责任。 

5. 结语 

未成年人在网络直播平台上的打赏行为，因其涉及复杂的法律关系和特殊的社会背景，已成为亟待

解决的重要问题。随着网络直播行业的蓬勃发展，未成年人打赏现象不断增多，这不仅给家庭和社会带

来负担，也对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构成潜在威胁。要保障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推动直播行业的健康发

展，需要从立法、监管和社会教育等多方面入手。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明确打赏行为的法律性质和各方

责任，是确保法律适用统一、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的关键。同时，直播平台应当承担起社会责任，加强技

术手段对未成年人行为的识别和限制，防止打赏行为的发生。监护人也需要加强对子女的教育和监管，

履行好保护未成年人的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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